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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3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棕榈股份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3 

 

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为与广州市花都区政府开展全面战略合作，拓展一线城市及其周边生态城镇

业务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0,000万元在广州花都区设立全资子公司

“广州棕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”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17 年 1 月 6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,以 9 票同意，0

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广州棕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：刘冰 

（三）注册地址：广州市花都区 

（四）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

（五）持股比例：100% 

（六）出资方式：公司自有资金，货币资金形式出资 

（七）经营范围：资产管理（不含许可审批项目）；企业自有资金投资；投

资咨询服务；投资管理服务；企业资产重组、并购及项目融资；财务顾问。 

以上工商信息以登记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记载为准；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范

围及期限以许可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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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，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。 

四、设立子公司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公司在广州花都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 

基于公司拟与广州市花都区政府开展全面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，此次全资子

公司的设立，除了可以获得花都区政府对公司在金融、产业、土地、税收等相关

方面给与的政策优惠及扶持；亦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广东地区生态城镇业务、

推动花都区生态旅游的产业升级；有利于公司承接当地的传统工程业务、PPP/EPC

模式的工程项目；对公司未来的战略规划及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、促进作用。 

（二）设立全资子公司存在的风险 

本次设立子公司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但仍然面临地方政策、经营、管理

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，本公司将根据《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》等对其

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并加强风险管控。 

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1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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